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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31 证券简称：锋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过户完成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已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优必选，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周剑。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2 日出具的《证

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事项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日期为

2026 年 3 月 11 日，过户股数为 65,529,90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9%，股

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2、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相关方需履行相关承诺：

（1）优必选就本次交易作出承诺如下：①自本次交易转让的股份过户登记

至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优必选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转让、减持在本次收购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亦不会通过

回购减资方式减少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②自本次交易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名下

之日起 36 个月内，优必选不质押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③自本次

交易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名下之日起 60 个月内，优必选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前提下,维持其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④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注入优必选所持有资产的计划。

（2）周剑先生就本次交易作出承诺如下：自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后 36

个月内，周剑先生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维持其作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若违反前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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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剑刚、厉彩霞就本次交易作出承诺如下：自本次协议转让完成过户

登记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转让、减持除本次交易涉及股份之外的上市公司股份，亦不会通过回

购减资方式减少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若本次转让最终未能达成，则本承诺自

动失效。

（4）诚锋投资、锋驰投资就本次交易作出承诺如下：自本次协议转让完成

过户登记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等）转让、减持除本次交易涉及股份之外的上市公司股份，亦不会通过

回购减资方式减少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若本次转让最终未能达成，则本承诺

自动失效。

3、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完成后 36 个月内，优必选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注入其所持有资

产的计划。

（2）截至目前，公司不涉及人形机器人业务，主营业务仍为园林机械零部

件、汽车零部件和液压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4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29 万元，公司未来仍将聚焦主业。

（3）公司与优必选及其关联方的生产经营、核心技术发展等各自独立。截

至目前，公司与优必选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的关联交易。

（4）公司提示投资者以下公司经营中可能面对的风险

①市场竞争环境变化的风险：近年来，国内液压零部件行业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面临着较大的市场竞争，国外液压零部件企业依旧在高端液压零部件市场

占据主导地位，对国内企业在高端市场的拓展形成了较大阻碍。同时，国内企业

在中低端市场的竞争较为激烈，越来越多的新兴企业开始涌入该领域，导致行业

利润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对公司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②国际贸易风险：目前，公司产品外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高，

若国际贸易风险进一步加剧，将可能对公司产品出口、市场拓展等经营活动产生

不利影响，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 / 8

③园林机械电动转型替代的风险：公司园林机械零部件产品主要应用于汽

油机园林机械。目前，逐渐成熟的电动园林机械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若

公司未能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则将有可能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一、本次交易情况概述

2025 年 12 月 24 日，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

市公司”、“锋龙股份”）控股股东浙江诚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锋投

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董剑刚、宁波锋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驰投资”）、

厉彩霞与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必选”）签署《关于浙

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约

定诚锋投资向优必选协议转让上市公司合计 65,529,906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99%）及其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每股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 17.72 元。（以上称“本次股份转让”）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后，优必选及/或其指定主体向上市公司除受让

方以外的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为 28,45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02%），价格为人民币 17.72 元/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除权除息情况调整，如需）。

诚锋投资、董剑刚、锋驰投资、厉彩霞不可撤销地承诺：以合计所持目标公

司 28,427,612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01%）就本次

要约收购有效申报预受要约；同时，自过户登记日起，放弃行使其所持有的前述

预受要约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且除取得受让方事先书面同意外，前述放

弃行使的表决权始终不恢复。若转让方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申报预受要约

并办理预受要约的相关手续，则表决权放弃自要约收购完成之日起自动终止。

（“本次表决权放弃”）

（本次股份转让、本次要约收购、本次表决权放弃合称“本次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披露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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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诚锋投资、董剑刚、锋驰投资、厉彩霞）》《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优必选）》《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公告。

二、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完成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2 日出具的《证券过户

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事项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日期为 2026

年 3 月 11 日，过户股数为 65,529,90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9%，股份性

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三、控制权变更情况

1、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已完成，公司控股股东由诚锋投资变更为优必选，实

际控制人由董剑刚变更为周剑。

2、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前后，相关股东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前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诚锋投资 86,279,289 39.4860% 20,749,383 9.4960%

董剑刚 21,238,022 9.7197% 21,238,022 9.7197%

锋驰投资 2,143,779 0.9811% 2,143,779 0.9811%

厉彩霞 3,972,000 1.8178% 3,972,000 1.8178%

转让方合计 113,633,090 52.0046% 48,103,184 22.0146%

优必选 - - 65,529,906 29.9900%

受让方合计 - - 65,529,906 29.9900%

3、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及表决权放弃后，相关股东在上市公司所拥有的表决

权的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及表决权放弃后

拥有表决权股份数（股） 拥有表决权比例

诚锋投资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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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剑刚 15,928,517 7.2897%

锋驰投资 - 0.0000%

厉彩霞 3,747,055 1.7149%

转让方合计 19,675,572 9.0046%

优必选 65,529,906 29.9900%

受让方合计 65,529,906 29.9900%

4、变更后的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长源社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C1 栋

2201

法定代表人 周剑

总股本 50,340.1373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93047655L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成立日期 2012-03-31

经营期限 2012-03-31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算法、软件、通讯设备、

玩具及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算

法、软件、通讯设备、玩具的销售、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房屋租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

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机器人和人工智

能教材和课程开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教育培训，承办经批准的机

器人和人工智能学术交流和机器人赛事活动；医疗器械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及技术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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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许可经营项

目：生产智能机器人、通讯设备、玩具；医用机器人、医用器械的

设计、生产和销售；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出版物（含音像制品）

批发、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及相关产品的设计、

生产、销售；紫外线消毒设备和器具的研发、生产、销售；非医用

消毒设备和器具的研发、生产、销售；医用消毒设备和器具的研发、

生产、销售；专用设备组装；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消

毒用品、智能家居、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长源社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C1 栋

2201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变更结果与前期各方签署的协议一

致。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独立性，也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

相关持股承诺的情况。

3、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优必选及/或其指

定主体将向上市公司除受让方以外的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要约收购股份

数量为 28,45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02%），价格为人民币 17.72 元

/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除权除息情况调整，如需）。

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优必选在本次权益变动中

通过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自登记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5、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相关方需履行相关承诺：

（1）优必选就本次交易作出承诺如下：①自本次交易转让的股份过户登记

至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优必选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转让、减持在本次收购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亦不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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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减资方式减少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②自本次交易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名下

之日起 36 个月内，优必选不质押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③自本次

交易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名下之日起 60 个月内，优必选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前提下,维持其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④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注入优必选所持有资产的计划。

（2）周剑先生就本次交易作出承诺如下：自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后 36

个月内，周剑先生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维持其作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若违反前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董剑刚、厉彩霞就本次交易作出承诺如下：自本次协议转让完成过户

登记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转让、减持除本次交易涉及股份之外的上市公司股份，亦不会通过回

购减资方式减少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若本次转让最终未能达成，则本承诺自

动失效。

（4）诚锋投资、锋驰投资就本次交易作出承诺如下：自本次协议转让完成

过户登记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等）转让、减持除本次交易涉及股份之外的上市公司股份，亦不会通过

回购减资方式减少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若本次转让最终未能达成，则本承诺

自动失效。

6、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完成后 36 个月内，优必选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注入其所持有资产

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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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目前，公司不涉及人形机器人业务，主营业务仍为园林机械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和液压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4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59.29 万元，公司未来仍将聚焦主业。

3、公司与优必选及其关联方的生产经营、核心技术发展等各自独立。截至

目前，公司与优必选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的关联交易。

4、公司提示投资者以下公司经营中可能面对的风险

①市场竞争环境变化的风险：近年来，国内液压零部件行业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面临着较大的市场竞争，国外液压零部件企业依旧在高端液压零部件市场

占据主导地位，对国内企业在高端市场的拓展形成了较大阻碍。同时，国内企业

在中低端市场的竞争较为激烈，越来越多的新兴企业开始涌入该领域，导致行业

利润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对公司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②国际贸易风险：目前，公司产品外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高，

若国际贸易风险进一步加剧，将可能对公司产品出口、市场拓展等经营活动产生

不利影响，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③园林机械电动转型替代的风险：公司园林机械零部件产品主要应用于汽

油机园林机械。目前，逐渐成熟的电动园林机械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若

公司未能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则将有可能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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